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员工与单位签有保密
协议书，离职之后未经允许到同类公司工作，从而
就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引发纠纷。 近日，福建省厦门
市集美区法院审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 一审判
决该员工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应立即停止违约行
为，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继续履行约定，并向原公司
支付违约金 50 万元。

2009 年 7 月， 小梁入职金星公司担任技术
员。 2011 年 2 月，小梁和金星公司签订保密协议

书，约定：小梁承诺在金星公司任职期间及离职
后两年内，非经金星公司事先同意，不直接或间
接在任何企业内担任职务；不以任何方式参与与
金星公司业务项目相同或类似之生产或经营企
业；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与金星公司相竞争的企业
获取经济利益。 小梁若违反本协议义务，除返还
已向金星公司领取的所有承担本协议约定义务
的补偿费外，还应一次性支付违约金，金额为离
开公司前一年工资收入的 20 倍。 承担违约责任

后，仍需继续履行本协议直至协议期限届满或约
定条件成就。

小梁 2014 年在金星公司的年工资收入近 6
万元。 2015 年 1 月，小梁从金星公司离职，金星
公司按约定陆续向小梁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
2015 年 11 月， 金星公司获悉小梁未经许可，于
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嘉业公司就职 ，
嘉业公司为小梁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 金星公司
遂以小梁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 。 集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 小梁应支付
给金星公司违约金 100 万元 ， 立即停止违反竞
业限制约定的行为 ， 继续履行竞业限制约定 。
2016 年 6 月，小梁不服该仲裁裁决，向集美区法
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 嘉业公司为小梁缴纳社会
保险费， 应依法认定嘉业公司与小梁存在劳动关
系。而嘉业公司与金星公司生产经营同类产品、从
事同类业务，根据保密协议书的约定，小梁的行为
违反了双方的竞业限制约定， 依法应当向金星公
司支付违约金。法院根据小梁的过错程度、金星公
司的实际损失情况以及案件的实际情况， 酌情认
定违约金为 50 万元，判令小梁立即停止违反竞业
限制约定的行为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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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就能解决两地交通纠纷

东 莞 二 法 院 推 网 络 视 频 调 解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 实习生刘楚冰 通讯员黄彩

华）不用亲自跑到法院，只需轻点鼠标，通过网上视频，就能
在法院诉前联调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将交通事故纠
纷调解成功。 广东的李先生近日就感受到了东莞市第二人
民法院“网络视频调解”的便利。据悉，该院是广东省首家尝
试网上调解的法院。

2016 年 11 月 5 日， 东莞市某运输公司的一辆大型客
车与李先生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交警
部门认定李先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2017 年 6 月，运输公
司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李先生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进入法院诉前联调程序。

法院诉前联调办公室的人民调解员收到案件后， 电话
联系李先生前来法院调解。 李先生则抱怨称，他住在深圳，
前往东莞法院路途较远， 路上经常堵车， 而且工作不好请
假。调解员得知李先生的实际情况后，告知李先生法院有网
络视频调解，邀请其参与在线调解。 在调解员的指引下，李
先生在手机上下载了在线法院调解的 APP。 在线视频调解
中， 李先生与运输公司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达成了调解协
议。 李先生通过网银转账，当场就履行了全部的赔偿责任。

据东莞第二法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与传统调解相比，
在线调解不受时间、地域等因素限制，快捷方便，节约成本，
当事人足不出户便可完成全程在线的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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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王瑜

近年来，传销犯罪案件持续高发，不法分子不
断变换犯罪手法，披上了“金融互助”“爱心慈善”
“虚拟货币”“微信营销”等外衣。

“即使换了不同的形式，但传销的主要特征还
是一样的。 ”深圳市福田区经济犯罪侦查大队郭警
官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比如，成为会员有一定
的资金门槛，业务发展实际上靠‘拉人头’运作，团
队中人与人之间构建成金字塔型架构， 本质就是
用后面人的钱还前面人的钱。 ”

赴港“考察”却落入陷阱

今年 3 月 4 日， 姜女士等人到深圳市福田派
出所报案称，他们被一名叫“大冬”的男子以参加
香港“亮碧思”公司的活动为由骗了钱。 随后，同样
的报案陆续而来。

“这些受害者大多数是经亲朋好友介绍，去香
港考察进出口生意或从事代购。 ”警方介绍，在香
港期间，受害人在“考察”“亮碧思”出品的奶粉、红
酒、精油等产品过程中，不时受到上课洗脑和亲朋
好友劝说。 三四天后，很多受害人都被说服缴纳上
万元费用，成为“亮碧思”的经销商。 据介绍，“亮碧
思”在香港合法注册了公司，使用豪车接送“考察
者”赴港， 这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认为做这个生
意能赚钱。

据了解，“亮碧思”将经销商逐级分为爵士、伯
爵、准侯、侯爵、公爵、勋爵、尊爵等级别。 新人都要
有推荐人，并随推荐人进入相应的团队，“公爵”相
当于一个团队最高级别的直接管理者。 受害人在
投入几千元成为“爵士”后，如果想继续晋升，则需
要再介绍 5 人入会从而晋升成“准侯”，每人会费 5
万元。 而警方在办案中发现，只有较少人是通过发
展足够数量的会员而晋升的， 大部分人是靠自己
同时购买几个“大单”而晋升。

35 岁的“大冬”是深圳人，目前为“亮碧思”深
圳团队 C 组的“公爵”。 他 2010 年加入“亮碧思”，
2013 年开始发展下线。 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团队，
“大冬”在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大冬”供述，“亮碧思”以其他名义组建了多
个公司和团队，当有受害人赴港上课时，便由其他
团队与之接触，而“亮碧思”只是他们从事贸易所
销售的产品品牌。

“拉人头”多从亲友“下手”

在“亮碧思”公司活动照中，站在一排豪车前
的员工们都打扮时尚。 “大冬”看似衣着光鲜、事
业有成，但实际上，那不过是为了拉人入伙刻意制
造的假象。 加入“亮碧思”7 年，“大冬”不仅没有发
家致富， 反而债台高筑。 由于前期靠大量借钱加
入团队，他后期只能不断拉亲朋好友入伙“拆东墙
补西墙”。

据介绍 ， 目前监管部门对传销组织的定性
要求为“30 人以上、具有 3 层以上拉人头的组织
架构”。

“传销的本质就是用后面人的钱还前面人

的钱 ，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实际上靠 ‘拉人头 ’运
作。 ”郭警官告诉记者，传销团队中人与人之间
构建成金字塔型架构， 只有金字塔顶尖的人才
能通过提成赚钱。 传销要靠不停拉人进来以维
持运作，每个人都不管企业如何盈利，钱从哪里
来， 只是在通过不断发展下线让自己站上金字
塔顶尖。

警方介绍，“亮碧思” 拉人入伙采用 “ABP 联
谊、邀约”模式。 A 是顾问、讲师，B 是桥梁、中间
人，P 是客户、受害人。 在开始业务时，第一步就是
与客户“联谊”。 中间人将物色目标对准一些感情、
事业、家庭受过挫折，或不甘于现状，希望快速致
富的人，主动关心，让对方感受温暖和安全感，再
收集对方的家庭、职业、理想等个人信息，随即开
始“下手”。

不过，大多数人最初多从自己身边亲朋好友
入手，告诉亲友要带他们赴港考察生意。 在香港
期间，由中间人随时随地盯着客户，通过言行不
断试探客户对课程的反应、 评估被洗脑的程度
后 ，中间人向讲师汇报，并由讲师作进一步洗脑
安排。

据警方介绍 ， 所谓的 “上课 ” 并未涉及产
品 ，只是一些成功学的内容 ，而且对于客户提
出的诸多疑虑 ，他们也准备好一套说辞 ，随时
应对 ，如 “下线遇到家人和朋友反对时怎么处
理 ”等 。 这最终的结果 ，就是不少客户都下了决
心 “投资 ”。

名目繁多的“变种儿”

以高额回馈为诱饵 ，向受害人推广产品 、宣

讲销售奖金制度 ，从而诱骗受害人加入……这
是 “亮碧思 ”公司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常用伎
俩 。 该案近期被深圳福田警方破获 ，目前批准
逮捕 25 人 ，其中就包括 “亮碧思 ”传销网络在
深圳最高层级 “公爵 ”之一的 “大冬 ”，其余 24
人都是 “侯爵 ”职位 ，该案初步估算涉案金额高
达 2 亿元 。

近年来， 不少不法分子不断变换犯罪手法，给
传销“改头换面”，利用“金融互助”“爱心慈善”“虚
拟货币”“微信营销”等各种名目策划、组织传销活
动。 “传销人员经常抓住经济热点、技术热点、时代
热点，并对这些热点内容进行扭曲、歪解。 ”郭警官
介绍，例如虚拟币，有些传销组织利用国家研发区
块链技术的背景，自己命名一种虚拟币，并宣称此
虚拟币会升值。 很多新型传销本质并没有改变，只
是加了新概念。

“传销扰乱经济秩序，对国家、社会的发展没有
任何益处。”郭警官说，传销危害性极大，因传销人员
曲解概念，很多老百姓无法分辨。 一方面，因传销活
动的不可持续性，大多数参与者都是血本无归的。另
一方面， 传销的发展模式是通过发展亲朋好友为下
线，一旦出问题了，亲友情关系破裂。此外，传销具有
组织体系， 经常有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老百姓做违法
的事情。

郭警官提醒 ，在做投资前 ，首先要看项目
是否通过正常的经营模式运作 ，若是通过 “拉
人头 ”获益的 ，则是不可持续的 。 其次看资质 ，
要核实发行公司 ， 查 看企业 的工 商登记 、担
保 。 此外还要看收益是否在合理范畴内 。 最后
是要保留好协议 、对方联系人情况 、转账回款
账户等 。

“与时俱进”上演“变脸”把戏———

传销拿“金融互助”狂骗“会员”

本报记者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王鹤飞

为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减少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 吉林省工会法律服务
律师团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 进行了生动活泼的
普法宣传工作。 近日，律师团搜集整理了一个关于
竞业限制争议的典型案例，并以此提醒劳资双方，
合理合法制定竞业限制条款，维护双方共同利益。

【案情回顾】
2012 年年底， 张某入职苏州某技术公司担任

销售经理职务， 并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保密
协议。 保密协议规定，张某在任职期间，未经公司
同意，不得在与该公司生产、经营同类或相类似产
品、 提供同类或相类似服务的其他经济组织或社
会团体内担任任何职务，否则应赔偿损失。

同时，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期限为离
职后三年， 竞业限制补偿金额为离职前一个月基
本工资（不包括岗位津贴、绩效工资、奖金、福利、

劳保等）的六倍，按月平均支付。 若张某不履行义
务，应承担违约责任，一次性支付其离职前一年所
有收入总和的三倍。

2015 年 5 月 19 日，张某离职，并因该技术公司
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费, 于当年 9 月 2 日向公司发
出《关于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通知》，要求解除协议。

【判决结果】
争议发生后， 该技术公司申诉至苏州工业园

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被裁定不予受理。随后，公
司又以张某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为由， 诉至苏州工
业园区人民法院。

庭审中 ，原告公司陈述 ，张某离职前 ，公司
发现其存在违反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的行
为，故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就其缘由口头
告知过张某。 但张某称并未收到通知，且因公司
未兑现义务报酬 ， 他在 2014 年年底提出离职 ，
公司要求其暂缓离职， 但同意其另谋他业 。 因
此 ，张某在 2015 年 2 月入职杭州某技术公司做
销售工作。

张某辩称，他离职后，原告公司未支付其竞业

限制补偿金，该协议自动失效，且协议规定补偿金
标准过低、期限过长，违反法律规定，若法院支持
违约金，应对违约金标准进行调整。 并且，原告公
司未建立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并无商业秘密需要
保护，其要求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有违法理，故
协议无效。 自己后来入职的杭州某技术公司与原
告公司分别从事生产和销售，领域不同，不属竞业
范围，自己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行为。

根据张某与原告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和竞业
限制协议内容， 鉴于张某离职前已在原告公司担
任监事，张某抗辩内容缺乏事实依据等原因，法院
认定张某行为已违反员工保密协议、 竞业限制协
议及忠诚义务。

法院最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 24 条、《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 28 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的规定，判决被
告张某赔偿原告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 20 万元。

【争议焦点】
约定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与期限违反法律规定

是否有效。

【律师点评】
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宫洪臣表示， 原告

公司与张某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竞业限制
期限为三年，已超出劳动合同法第 24 条的“竞业
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协
议中超出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部分应属无效。

协议约定补偿费为张某离职前一个月基本工资
的六倍，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张某月工资为
4500元，即补偿金额一共为 2.7万元。 而根据《江苏省
劳动合同条例》第 28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处于竞业限
制期限内的离职劳动者应当按月给予经济补偿，月经
济补偿额不得低于该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前 12个月
的月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根据原告公司在庭审中举
证的“张某离职前年收入为 526972 元”计算，每月的
补偿金额应至少为 1.46 万元左右。 双方约定的竞业
限制补偿金明显低于按条例规定计算的金额，故协议
约定的低于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部分属无效。

但是， 员工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由双方
签字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备约束
力。 张某在与原告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应履行竞
业限制义务，否则理应承担违约责任。

内容涉嫌违法，竞业限制协议是否有效？

7 月 21 日，“邦锦梅朵
女子签证室” 的女警官为孩
子们展示办理边境通行证的
具体操作流程。

当日，西藏公安边防总队
侦查支队 “邦锦梅朵女子签
证室”举行警营开放日活动。
拉萨市的一些小学生来到警
营参观， 了解边境通行证的
办理流程及相关知识， 增长
了国防意识。

2015 年 8 月 1 日，西藏
公安边防总队侦查支队 “邦
锦梅朵女子签证室” 在拉萨
正式挂牌成立。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 摄

小学生走进
警营学知识

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员工被判赔 50万元

衡水侦破侵犯公民信息案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鸿宇）记者 7月 ２６日从河北省衡水

市公安局获悉，日前，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成功告破一起辐射
全国 １０多个省区、买卖信息 ４００多万条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３名，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衡水市公安局一位负责人介绍，２０１６ 年底， 冀州
区的王先生经常接到各种骚扰电话， 怀疑自己的个人
信息被泄露。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他在网上发现一个 ＱＱ 昵
称为“数字 ＸＸ”的网民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与其
网上聊天，顺利购买了价值 ３００ 元的 ２ 万条快递信息。
后又在一个 ＱＱ 昵称为“电话 Ｘ”网民手中以 ２００ 元
的价格购买了 ２ 万条车主信息。成功购买信息后，王先
生向公安机关报案。 冀州民警通过侦查获悉 “数字
ＸＸ”的使用人王某目前在石家庄某投资公司就职。

５ 月 ２５ 日晚，民警连夜赶赴石家庄，最终将正在
网上交易的王某抓获， 并在其电脑和各类存储设备中
查获涉及公民信息、房产、家庭等信息 ２００ 余万条。

根据王某的供述， 民警乘势而上， 将另一个 ＱＱ
昵称为“电话 Ｘ”的使用人李某在衡水市某小区抓获。
后经深挖细查，民警分赴山东临沂、河南扶沟、湖北丹
江口等地展开抓捕，将多次向王某、李某购买信息的犯
罪嫌疑人方某、邓某、詹某等人成功抓获。

经审理查明，李某曾与王某同在该投资公司就职，
不久后离职，因生活拮据，便萌生了在网上贩卖个人信
息的想法。 王某利用工作之便，向李某提供个人信息 ２
万余条，李某将信息打包、分类后，在网上以 ０．５ 元－１
元不等的价格售卖给方某、邓某、詹某等，１１ 名下线再
通过网络将信息卖给来自四川、山东、河南等地的房产
中介、家装或者投资公司，谋取巨额利润。


